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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加⽀給全額特教職務加給對象 激勵特教教師持續投入特教⼯作

發布單位：國教署 聯絡⼈：李俊葳、陳彥蓉    電話：04-37061221、04-37061537

⾏政院為⿎勵特殊教育教師實際從事特教教學、擔任導師及⾏政⼯作，已於113年1⽉10⽇核定修正「公立中⼩學教師職務加給
及⼯作費⽀給要點」規定，將編制內特殊教育教師兼任學校分散式資源班或巡迴輔導班導師、兼任特殊教育學校主管職務及兼
任⼀般學校辦理特殊教育業務主管職務者，可⽀領全額特殊教育職務加給，並溯⾃112年8⽉1⽇開始⽣效，約有5,800多名特殊教
育教師受惠。

教育部表⽰，現⾏編制內特殊教育教師持有特教教師證書之專任教師每⽉可⽀領新臺幣1800元特殊教育職務加給。在「公立中
⼩學教師職務加給及⼯作費⽀給要點」規定修正前，依第3點之規定：「特殊教育教師同時兼任學校或附設學校主管職務或導師
之教師，其特殊教育職務加給，應以其實際擔任特殊教育課程節數，占專任特殊教育教師應上課節數比例⽀給」，因此，特殊
教育教師兼任資源班導師、特教學校主管及⼀般學校特教業務主管者，其特殊教育職務加給係依其實際授課節數比率⽀給，並
非⽀領全額特殊教育職務加給。

為激勵特殊教育教師持續投入特殊教育導師及⾏政⼯作，經函請⾏政院同意特殊教育教師同時兼任學校主管職務或導師，亦應
予⽀領全額特殊教育職務加給並修正該⽀給要點，業經⾏政院核定同意在案。

國教署表⽰，「公立中⼩學教師職務加給及⼯作費⽀給要點」修正後，讓擔任資源班導師及特殊教育業務主管職務之特殊教育
教師，均可⽀領全額特殊教育職務加給1800元，持續提升特殊教育服務品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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